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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实施完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基于公司业绩持续增长、发展稳定向好、储能转型有序落地的良好基本面，以及对公司

发展信心，为增强投资者信心，维护广大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公司于2023年7月

3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核心管理人员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22号）。按照增持计划，公司有关核心管理人员已于2023年7月3日至7月14日提前

完成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本次增持前

持股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一、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会主席及高级管理人员

1 王广西 董事长 750,000 0.0034

2 窦红平 常务副董事长 670,000 0.0030

3 常胜秋 副董事长、总经理 790,000 0.0036

4 王 军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780,000 0.0035

5 涂为东 董事、副总经理 450,000 0.0020

6 曹体伦 监事会主席 450,000 0.0020

7 裴余一 副总经理 450,000 0.0020

8 李光华 副总经理 400,000 0.0018

9 王结流 副总经理 400,000 0.0018

10 巩家富 副总经理 50,000 0.0002

11 卞鹏飞 总会计师 480,000 0.0022

12 李 军 董事会秘书 500,000 0.0023

二、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共28人 3,326,300 0.0150

合 计 9,496,300 0.0428

注：1． 公司董事长王广西先生通过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另持有公司股份4,

027,292,382股，占公司总股份的18.13%。

2．本次增持相关人员在本次增持计划公告前12个月内不存在披露增持计划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增持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3日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

核心管理人员第四次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22号）。

三、增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截至2023年7月14日， 本次参与增持人员共计40人， 增持公司股票共计12,917,700

股，增持均价1.43元/股，成交总金额18,514,051元，占公司总股份的0.0581%，本次增持计

划已经实施完毕。 其中：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会主席、高级管理人员共计12人，增持公司

股票合计8,450,000股，增持均价1.43元/股，增持总成交金额12,117,346元，占公司总股

份的0.0380%；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共计28人，增持公司股票合计4,467,700股，增持均

价1.43元/股，增持总成交金额6,396,705元，占公司总股份的0.0201%。

本次实际增持股票数量在增持计划股票数量范围内，具体增持情况如下：

姓 名 职 务

本次增持

数量（股）

本次增持

均价（元/股）

本次增持后

持股数量（股）

本次增持

成交金额（元）

本次增持后

持股比例

（%）

一、公司非独立董事、监事会主席及高级管理人员

王广西 董事长 1,000,000 1.44 1,750,000 1,440,000 0.0079

窦红平 常务副董事长 1,050,000 1.43 1,720,000 1,503,700 0.0077

常胜秋

副董事长

总经理

1,000,000 1.43 1,790,000 1,434,000 0.0081

王 军

董 事

常务副总经理

1,000,000 1.43 1,780,000 1,430,000 0.0080

涂为东

董 事

副总经理

1,000,000 1.43 1,450,000 1,432,000 0.0065

曹体伦 监事会主席 1,000,000 1.44 1,450,000 1,435,000 0.0065

裴余一 副总经理 400,000 1.43 850,000 572,000 0.0038

李光华 副总经理 400,000 1.44 800,000 574,146 0.0036

王结流 副总经理 400,000 1.44 800,000 574,500 0.0036

巩家富 副总经理 400,000 1.43 450,000 572,000 0.0020

卞鹏飞 总会计师 400,000 1.44 880,000 576,000 0.0040

李 军 董事会秘书 400,000 1.44 900,000 574,000 0.0041

二、公司其他核心管理人员共28

人

4,467,700 1.43 7,794,000 6,396,705 0.0351

合 计 12,917,700 1.43 22,414,000 18,514,051 0.1009

四、其他说明

1．目前，公司各业务板块稳定运营，生产经营持续向好，储能转型有序落地，业绩保

持良好增长。 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管理层坚定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并将在

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全力做好公司股价维护工作，稳定市场预期，充分维护广大投资者特

别是中小投资者权益。

2．本次增持相关人员均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进行增持，相关增持符合中国证监

会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相关规定，并承诺其持有的公司股票自本公告披露

之日起一年内不减持；参加前期公司股票增持计划的相关人员（不含已离任、退休人员），

其持有的公司股票锁定期一并延长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一年。 对于上述人员所增持股票，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管理。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公司股票还需遵守法律法规和证券监管部

门相关规定。

4．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和网站

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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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通

医疗”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

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

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３

〕

１１０８

号）。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港通医疗”，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５１５

”。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３１．１６

元

／

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

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

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

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中

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

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

价格，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最

终，本次发行不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１２５．００

万股回拨至网

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

７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

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０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

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５７．３９１６５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

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

股票数量的

２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５００．００

万股）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８７．５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１

，

２１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３１２９８６００％

， 有效申购倍数

为

４

，

３２３．４１５７１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 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Ｔ＋２

日）结束。 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

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１

，

９８１

，

６４３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７３

，

３４７

，

９９５．８８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４３

，

３５７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４

，

４６７

，

００４．１２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２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０１

，

１８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配售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

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

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

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

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部分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９１

，

４８６

股，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约占本次发行总

数量的

５．１７％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

人（主承销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３

，

３５７

股，包销金额为

４

，

４６７

，

００４．１２

元。 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比例为

０．５７％

。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

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

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

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序号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１

保荐及承销费用

６

，

４８８．０２

２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２０４．９８

３

律师费用

６６８．００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７３．５８

５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６５．８２

合计

８

，

９００．４０

注：

１

、以上发行费用均不含增值税，如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直接相加之和在

尾数上存在差异，均系四舍五入造成；

２

、发行手续费中包含了本次发行的印花税，税基为扣除印花税前的募集

资金净额，税率为

０．０２５％

。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

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

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７

、

０１０－８６４５１５４８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四川港通医疗设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关于限制工银瑞信中债

1-3

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7月17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基金主代码 007124

基金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及其他有关法律法

规以及本基金相关法律文件等。

暂停相关业

务的起始日、

金额及原因

说明

暂停大额申购起始日 2023年7月17日

暂停大额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3年7月17日

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民

币元 ）

10,000,000.00

限制转换转入金额（单位：

人民币元 ）

10,000,000.00

暂停大额申购、 大额转换

转入的原因说明

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

A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C 工银1-3年农发债指数E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7124 007125 012166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大额申购、大额转换

转入

是 是 是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申购金额（单位：人

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下属分级基金的限制转换转入金额 （单

位：人民币元）

10,000,000.00 10,000,000.00 10,000,000.00

注:1、2023年7月17日起，本基金机构投资者大额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限制金额为1000万元。 2、本基金恢复机构投资者正常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的具体时间，本基金管理人将另行公告。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自2023年7月17日起，对工银瑞信中债1-3年农发行债券指数证券投资基金的机构

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高于1000万元的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转换转入

业务进行限制； 如机构投资者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请金额高于1000万元

的，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

2、在上述期间的交易日，本基金作为转出方的转换业务、赎回业务等其他业务以及本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开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3、客户服务电话400-811-9999；本公司网站www.icbccs.com.cn。

4、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基金前应认

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

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3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3年1月1日--� 2023年6月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亏损： 100万元– 130万元

盈利：2490.38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104.02�%-�105.2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亏损： 1550万元– 2000万元

盈利：560.75万元

比上年同期下降：376.42�%-�456.67�%

基本每股收益 亏损： 0.0025�元/股– 0.0032元/股 盈利：0.0621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2023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出现亏损，主要受以下因素影响：

（一）公司主动优化并放弃部分低利润家电类业务，导致公司2023年上半年整机和家电行业注塑零部件等业务收入的下降，毛

利水平同比下降；

（二）新能源、医疗健康等下游行业产品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产能利用率尚未能完全释放，且公司不断加大相关投入，导致公司固

定成本的分摊较大，从而影响公司净利润。

四、风险提示

（一）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二）公司2023年半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以2023年半年度报告披露的数据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7日

证券代码：600109� �证券简称：国金证券 公告编号：临2023－56

债券代码：115630 债券简称：23国金06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

债券（第五期）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311号），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获准向专业

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面值总额不超过120亿元，批复有效期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

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公司债券。

根据《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发行公告》，

公司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五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基础发行规模5

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5亿元，发行期限为3年期。

本期债券发行价格为每张人民币100元，全部采用网下面向专业投资者簿记建档的方式发行。

本期债券发行工作已于2023年7月14日结束，实际发行规模10亿元，期限3年，票面利率为2.98%。

特此公告。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88639� � � �证券简称：华恒生物 公告编号：2023-038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

票申请收到第二轮审核问询函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7月1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出具的《关于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文件

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再融资)[2023]175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上交所审核机

构对公司报送的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了第二轮问询问题。

公司将与相关中介机构按照上述《问询函》的要求，对相关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及时提交对审核

问询函的回复，回复内容将以临时公告方式及时披露，并通过上交所发行上市审核业务系统报送相关

文件。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通过上交所审核， 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做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 最终能否通过上交所审核并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的决定及其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华恒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7月17日

股票代码：601939� � � � � � � � �股票简称：建设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3-02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程远国首席风险官辞任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因年龄原因，程远国先生已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或“建

设银行” ）董事会提出辞呈，请求辞去本行首席风险官职务。

程远国先生确认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没有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承诺

将依法严守本行商业秘密。 程远国先生对本行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支持和帮助

表示真诚的感谢，并祝愿建设银行事业蓬勃发展。

本行董事会对程远国先生在任职期间为本行做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深表感谢。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7月16日

股票代码：600188� � � � � � � � � � � � �股票简称：兖矿能源 编号：临2023-046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因董事会获得回购

H

股一般性授权通知债权人第三次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公司” ）2023年6月30日召开

2022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和2023年度第一次A股及H股类别股东大会， 授予公

司董事会一般性授权，由公司董事会根据需要和市场情况，在获得有关监管机

构批准以及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情况

下， 在相关授权期间适时决定回购不超过有关决议案通过之日公司已发行H

股总额10%的H股股份。 若公司董事会行使上述一般性授权，根据有关规定，

公司将依法注销回购的H股股份，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 公司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告如下：

凡本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公司通知债权人第一次公告发布之日起向公

司申报债权。公司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天内，未接到通知

的自本公司通知债权人第一次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五天内， 凭有效债权证明

文件、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应担

保。

申报债权方式：

拟向公司主张上述权利的公司债权人, 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

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须同

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

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

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须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明文件

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须携带授权委托书原件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1.�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请按以下地址寄送

债权资料：

邮寄地址：山东省邹城市凫山南路949号

收件人：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 郭翼飞

邮政编码：273500

特别提示：邮寄时，请在邮件封面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2.�以传真方式申报的，请按以下传真电话发送债权资料：

传真号码：0537-5383311

特别提示：传真时，请在首页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联系电话：0537-5384231

特此公告。

兖矿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7月16日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

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

于 2023 年 7 月 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上市

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http://www.cs.com.

cn； 中国证券网，http://www.cnstock.com； 证券时报

网，http://www.stcn.com； 证券日报网，http://www.

zqrb.cn）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及扩位简称

本公司股票简称为“精智达” ，扩位简称为“精智达技

术” 。

（二）股票代码

本公司股票代码为“688627” 。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

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为 94,011,754 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

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23,502,939股，全部为公

开发行的新股。

二、新股上市初期投资风险特别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

简称“新股” ）上市初期的投资风险，广大投资者应充分了解

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

具体而言，本公司新股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上

证发〔2023〕32 号），科创板股票交易实行价格涨跌幅限制，

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

前 5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

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本公司本次发行后、 上市前公司总股本为 94,011,754

股，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12 个月至 36

个月，保荐人跟投股份锁定期为 24 个月，除保荐人相关子公

司之外的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的锁定

期为 12 个月，部分网下限售股锁定期为 6个月。本公司本次

上市的无限售流通股为 19,962,069 股，约占本次发行后总

股本的比例为 21.23%。 本公司上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

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市盈率高于同行业平均水平

根 据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国 民 经 济 行 业 分 类

（GB/T4754-2017）》， 公司所属行业为专用设备制造业

（C35），截至 2023 年 7 月 4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的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率为 30.59倍。

主营业务与本公司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盈率水平具

体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2022年扣非前

EPS

（元 /股）

2022年扣非

后 EPS

（元 /股）

T-3日股票

收盘价

（元 /股）

对应 2022年的

静态市盈率

（扣非前）

对应 2022年的

静态市盈率

（扣非后）

688001.SH 华兴源创 0.7513 0.6880 37.88 50.42 55.06

300567.SZ 精测电子 0.9773 0.4349 96.07 98.30 220.91

688400.SH 凌云光 0.4046 0.3591 29.76 73.55 82.86

688328.SH 深科达 -0.4423 -0.6149 31.90 - -

均值 74.09 119.61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3 年 7 月 4 日

（T-3 日）。

注 1：2022 年扣非前 / 后 EPS 计算口径：2022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 / 后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T-3 日（2023

年 7 月 4 日）总股本；

注 2： 计算 2022 年扣非前以及扣非后的静态市盈率均

值时，深科达 2022 年未盈利，故予以剔除；

注 3：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

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 46.77 元 / 股对应的本公司 2022 年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摊薄后市盈率为 83.35 倍，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本公司所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

态市盈率， 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2 年扣非后静态市盈率

平均水平，存在未来本公司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

险。

（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自上市首日起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

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

流动性风险。 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会加剧标的股票

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

行融资时， 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

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

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中需要全程监

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

金比例；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

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

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滨

联系人：彭娟

联系地址：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清湖社区清湖村富安

娜公司 1号 101工业园 D 栋 1楼东

联系电话：0755-21058357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保荐代表人：谢思遥、赵润璋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 2 号凯恒中心 B 座

10 层

联系电话：010-86451549、010-86451550

发行人：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7

月

17

日

深圳精智达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